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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5_9F_B9_E8_c36_482713.htm 如果把司法考试比作

步入法律职业的一道门槛，司法考试培训就应是通过这一门

槛的阶梯，这一阶梯不仅帮助人们提升跨过门槛的能力，同

时也为步入法律职业打下牢固的法律知识基础 司考培训应当

打造出一种针对边远地区的培训模式，打破司法考试培训仅

仅集中在大中城市、通过人群集中在大中城市的现象 国家统

一司法考试制度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以提

高司法人员的素质、统一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大职业的从

业标准为目标的。统一的司法考试，在推行统一标准的同时

，也统一了三大职业对于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利于法

律共同体的建立，进而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三年来，

司法考试因呈现出高参与率、低通过率、考试范围及难度逐

年增大等突出特点而被称为“中国第一考”，成为国内最难

的考试之一。 考试难度往往与自为备考及培训的必要性成正

比，司法考试的高难度使得司法考试培训几乎成为考生的必

然之选。现有的司法考试培训主要采取集中授课的形式，这

一形式因为给予考生视觉、听觉等方面的冲击，而具有印象

深、效果好的特点。提纲挈领地串讲可以使考生获得一个清

晰的思路，从而有助于对所学内容的融会贯通。答疑解惑地

辅导则可以帮助考生即时释惑，从而准确把握所学内容。除

了集中授课以外，编辑专用备考资料、进行远程教育也是司

法考试培训的常见形式，它们具有时间灵活、适应性强的特

点。这几种主要方式的结合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具有不同教



育背景、不同经济实力考生的需求。司法考试的通过率

从2002年的7%稳步上升至2003年的10%和2004年的11%，参加

考前培训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考

试培训的有效性。 司考培训是一种应试型的法学教育 司法考

试培训首先作为一种应试教育，是紧紧围绕司法考试展开的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面对卷帙浩繁的备考资料，考生往往

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掌握。而司法考试培训通过成立专门研

究司法考试的机构，整合更多有关司法考试的教育资源，不

仅致力于研究考试命题范围、重点及规律，帮助考生理清思

路、辨明轻重，也致力于研究应试方法、技巧，帮助考生在

最短时间内掌握最有效的复习及应试方法。对此，考生在完

全自为的备考过程中是难以实现的。 同时司法考试培训作为

一种法学教育，体现出了实践性强、专业性强的特点。可以

说，法律专业学生的低通过率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传统法

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缺陷。就这一层面而言，司法考试

培训弥补了传统法学教育的缺陷。因此，随着司法考试培训

的发展与成熟，它应当成为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司法考试是我们步入法律职业的门槛，那么司法考试

培训就应是我们通往这一门槛的阶梯，这一阶梯不仅帮助我

们提升跨过门槛的能力，事实上也同时为步入法律职业殿堂

打下牢固的法律知识基础。 司考培训是一种市场化的服务教

育 然而作为一种服务教育，司法考试培训是为参加司法考试

的学员提供教学服务，因此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是必然的，但

是由此带来的是司法考试培训市场现状的诸多问题。一是由

于司法考试培训的主体资格要求低，所以培训市场上出现了

许多司法考试培训班。但是教育培训对培训的主办者的资金



实力和师资力量都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一些缺乏资金和师资

的个人或者公司性质的培训机构由于无法保证培训质量，只

得在广告宣传上做文章。诸如将办公地点设在大学附近；或

者列举很多司考名师的姓名，开课的时候却无法保证对学员

有关任课老师的承诺。这些培训者试图通过这些混淆视听的

手段来“增强”自己招生的实力，以达到欺骗学员的目的。

更有甚者，一些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竟然宣称参加该培训班的

学员的司法考试通过率达到百分之六七十，甚至达到百分之

八十多。对司法考试培训略微熟悉的人都知道，实现这样的

一个数据不仅不可能，而且这样的数据是无法由培训机构统

计得出的。 二是班次和课程设置上过多地迎合学员投机取巧

的心理。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决定了考生要想通过考试，不

仅需要较强的法律基本功，而且需要具备将法律知识转化到

实践中去的能力。因此一个好的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的教学重

心应该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考生去学习、掌握、运

用有关法律知识的基本功。而目前许多的司法考试培训班以

所谓的“过关协议”来吸引学员前来报名，殊不知，这样的

培训课程中既不可能有什么“考试信息”，也不可能真的如

同报名时广告吹嘘的那样全额退还培训款。 三是教学内容夸

大其词。很多培训班标榜自己去年的“押题成功率”，并且

宣传自己的教学核心在押题，以此吸引考生。其实，由于每

年司法考试的命题必须在公布的司法考试大纲的范围内设计

，司法考试所涉及的基本考点是相对固定的，因此不存在所

谓押题的说法。 司考培训模式应该创新 对于广大考生而言，

一个优质的培训班不是在广告宣传上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应

该立足于师资配备和课程内容以及应试技巧的传达方面，以



培养学员的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为核心，在经过系统的培训

之后，使得考生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掌握司法考试的应试

技巧，最终通过司法考试。 针对于司法考试培训相对薄弱的

边远地区，一些大型的培训机构通过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后，

创造出新的培训模式，在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联系的基础上

，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司法考试培训合作项目，通过面授、远

程教育或者函授的方式，对这些地区的考生进行系统有效的

培训，改变当地考生往年只能通过自己来复习的备考方式，

从而打破过去司法考试培训仅仅集中在大中城市，通过司法

考试人群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地域性特点，使得参加司法考试

培训的考生在减少成本支出的同时，也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培

训服务。 随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走向成熟的同时，司法

考试培训也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竞争日趋激烈，出现优

胜劣汰的局面。一些具有强大师资和资金实力，同时又享有

良好信誉和声誉的大型培训机构将在市场的竞争中不断发展

壮大。作为参加司法考试的备考人员，首先应考虑自己通过

何种形式的培训可能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然后再理性选择

由谁主办的司法考试培训。作为培训机构应该在师资配置、

课程设置、课余辅导、培训模式等方面多下功夫，立足点或

着眼点应在备考人员，为参加培训的人员提供实实在在的教

育服务。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司法考试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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